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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伦理学会法律伦理专业委员会

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

法界动态

  本报讯 记者蒋安杰 5月29日，中国伦理学会

法律伦理专业委员会在北京师范大学成立，首届法

律伦理论坛同时举行。来自全国各大高校、司法机

关、律师事务所和企业界的100多名会员代表出席会

议。在法律伦理专业委员成立大会上，选举产生了领

导机构，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张

远煌教授当选首届法律伦理专业委员会主任。

  法律是成文的道德，道德是内心的法律。法律和

道德作为规范社会行为的基本方式，在国家治理中

都有不可替代的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十八届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中指

出，“要把道德要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

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制度支撑。”

  法治和德治不可分离、不可偏废，国家治理需要

法律和伦理协同发力。为了从机制上进一步促进法

治与德治的有机融合，使德治在社会治理实践中更

好发挥作用，由北京师范大学刑科院和法学院作为

牵头筹备单位，联合全国伦理学界、法学界、法律实

务界以及企业界近70家代表性单位，经过近两年的

积极筹备，在各方大力支持和努力下，法律伦理专业

委员会得以正式成立。

  法律伦理专业委员会，作为国家一级学会中国

伦理学会新的二级研究会，将遵循法律法规要体现

鲜明道德导向的基本原则，促进伦理学与法学的交

叉融合，提升法律伦理问题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推动

法律伦理队伍建设，加深对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

结合的国家治理理论体系的认知，提升我国法律伦

理学术研究与实践应用的水平。法律伦理专业委员

会将立足于重大现实需求，主要围绕企业合规与商

业伦理、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伦理哲学三大领域组

织开展学术研究与社会服务活动，以此拓展法律伦

理的学术研究视野与实践应用场域，助力我国社会

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

  张远煌表示，中国伦理学会法律伦理专业委员会

的成立，将有助于打破学科壁垒，搭建伦理学、法学跨

学科、跨领域的学术交流与实务研讨的平台，聚合相

关方面的力量共同推动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的研究

和实践。同时，随着法律职业伦理被设置为法学专业的

10门核心课程之一，加强法律伦理研究，也有助于法律

伦理学科建设，将立德树人、德法兼修充分融入法学教

育中，进一步全面提升我国法科人才的培养质量。

  首届法律伦理论坛分主题报告与主题发言两大

环节，围绕合规文化与商业伦理建设、法律职业伦理

前沿问题、律师与司法伦理、法律职业伦理教育等议

题展开了热烈并富有建设性的研讨。

□ 本报记者 蒋安杰

  5月30日，北京大学法学院、北京周泰律师事务

所共同主办的陈兴良《刑法研究》（十三卷）新书发布

会在京举行。这套《刑法研究》分为13卷，收录了陈兴

良从1984年到2020年跨度长达36年间所发表的全部

论文，是一部具有理论广度与学术深度的力作。 

  与会嘉宾一致认为，《刑法研究》是陈兴良刑法

研究论文之集大成者，将散在于各种刊物的数百篇

论文汇集为文集，就如同无数棵小树成长为一片森

林，无数滴水珠汇流成海洋，完成了从微小到浩大的

嬗变。从这套被称为“伏虎十三经”（2017年出版的陈

兴良刑法学十八卷，被称为“降龙十八掌”）的巨著

中，我们可以看到陈兴良近40年孜孜以求的学术人

生轨迹以及中国刑事法治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也

深刻感受到一个学者通过500多篇论文对于中国刑

法学前行之路方向性的引领。

  发布会上嘉宾们回顾研究之路，分享思想与见

解，在场师生或同门追忆求学之路，共话学术之薪火

相传。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梁根林、车浩、薛

军以及副教授江溯，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周光权、劳

东燕，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冯军、付立庆，中国

政法大学教授阮齐林、曲新久，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

研究所研究员邓子滨，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林

维，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蔡道通，北京周泰律师

事务所主任王兆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副编审方

明等出席发布会，车浩主持。

40年中国刑事法治发展的印迹与记录

  发布会上，陈兴良对主办方和出版方表示感谢。他

深情地回忆道，“这使我想起40年前也就是1981年，我

当时是北京大学法律系的四年级学生。这一年的9月

份，我参加了硕士生入学考试，第二年的3月份进入中

国人民大学刑法专业，开始了为期三年的研究生学习。

1979年刑法刚开始实施，我国的刑法学术还是一片空

白，几乎没有教科书，没有专著，法学刊物刚开始创办，

刑法论文也只有寥寥十几篇。读完所有这些刑法资料，

只要一个月的时间，很难想象，40年后的今天，我们聚

集于此见证中国刑事法治的发展，让我十分感慨。”

  “法治兴，法学兴”，这句话十分生动地解释了法治

与法学之间的关系，陈兴良的刑法研究成果也是伴随

着我国刑法立法和刑法司法而展开的，它是中国刑事

法治进步的见证。因而，陈兴良特别感恩这个时代，他

认为自己的刑法学术研究成果应当归功于这个时代。

  “如果说现在的刑法学术是一座大厦，那么在1982

年初，我刚开始涉足刑法学领域的时候，呈现在我面前

的只是一片空地。我是这座刑法学术大厦建成的亲历

者，眼看着刑法教科书、刑法专著和刑法论文如同雨后

春笋般的涌现。至少在20年左右的时间内，我几乎购买

了每一本刑法教科书，每一部刑法专著和译著，包括在

座的冯军教授的所有译著，甚至连一些只有十几万字

的普法读物，我也购买了。其他学科包括法理学或者民

法学等著作我也购买，主要是因为当时法学方面的著

作实在太少了。研究生入学第一年，还没有开始上专业

课，这个时候我还在读一些刑法以外的杂书，我对哲学

特别感兴趣，当时还在写一篇论天人合一的论文。我清

楚地记得研究生的第三个学期，也就是1983年第一学

期，高铭暄教授为我们讲授刑法总论专题，并且布置了

综述作业，引导我们进入到刑法专业领域。这一年的暑

期我留在学校，高铭暄教授因为要参加一个法学会议，

让我对刑法总论的10多个专题进行综述。利用暑假的

一个多月时间，我完成了3万多字的综述，同时也对刑

法研究产生了兴趣。在此基础上，我写了《论我国刑法

中的间接正犯》和《论教唆犯的未遂》这两篇文章，分别

投给《法学杂志》（1984年）和《法学研究》（1984年）。”

  陈兴良介绍，他的论文发表始于1984年，其中第

一篇论文是发表在《法学杂志》1984年第1期的《论我

国刑法中的间接正犯》。此后，写作成为他科研活动

的主要途径，论文成为他学术成果的基本载体。从最

初发表5千字左右较短的论文，到后来发表数万字较

长的论文；从开始发表学术论文，到后来发表随笔等

其他类型的作品，经历了一个逐渐的演变过程。每年

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在逐年增加。例如，1984年只发表

论文两篇，而2010年发表论文14篇，目前每年发表论

文稳定在5篇左右。

  陈兴良认为，论文并不是单纯写作的产物，而是

对某个问题深入研究的结果，是科研成果的呈现。如

果完全没有研究，则所谓写作只能是“无米之炊”，而

所谓论文也只能是“无病呻吟”。因此，论文写作的前

提是对学科领域的知识把握和观点创新。

  陈兴良特别谈到编辑与作者的关系，在他看来，

编辑对论文提出的具有建设性修改意见以及热情催

稿，都能催生论文的发表，他特别回忆了一件往事。

  “我清楚地记得在1997年刑法修订的时候，当时

对于刑法中要不要规定罪刑法定原则，刑法学界存

在较大争议。《法学研究》的刑法责任编辑王敏远邀

约我写一篇关于罪刑法定的文章，没有字数限制。我

接到约请以后，写到3万字的时候还言犹未尽（通常

论文万字左右，3万字已是很大篇幅），就给王敏远打

电话，说已经写了3万字，但还没写完。他回复说让我

随便写。就是在这样一种鼓励下，论文写了5万多字，

发表在《法学研究》1996年第2期。”

  陈兴良感慨，这篇文章是他所有发表论文当中

最长的一篇，也是他个人最满意的一篇。

40年笔耕不辍 百科全书般研究范式

  车浩表示，这次4编13本论文集与四年前18本专著

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体现了陈老师对同一个问题

体系内在逻辑的思考，而且再现了陈老师在时间维度

中对一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认识的不断深化，研究不断

进阶的过程。《刑法研究》体现出一种在当代比较罕见

的、在本学科内部进行百科全书式的全面研究的风格。

举凡刑法哲学、刑法理念、刑事政策、刑事立法、刑法知

识论、刑法学术史、刑法教义学、判例刑法学等诸领域，

作者均有涉猎且形成了系列成果，前所未有地扩展了

中国刑法学科的研究疆域，搭建了蔚为大观的多层次

的学科体系，打开了对刑法知识形态的想象空间，为后

来者呈现出一片可以广阔驰骋的舞台。

  车浩认为，《刑法研究》显示了作者在刑法学科

发展的迷茫或洼地期，敏锐地把握到学术发展的规

律，通过持续性研究和系列论文的发表，对于中国刑

法学的前行之路作了三次方向性的改变和引领。一

是运用哲学武器打破旧有研究范式，二是引入德日

知识冲击苏联的框架桎梏，三是面向本土实践为理

论创新汲取营养。这也促成了中国刑法理论向着其

他学科知识、外国刑法理论和本土司法实践实现了

三次学术开放，获得了前行的底蕴和动力。陈兴良笔

耕不辍近40年，为刑法的研究领域开疆拓土，为刑法

的学科发展引领方向，为青年学者的奋进以身作则，

而这些汇集起来，也正是为了一个更值得期许和憧

憬的中国刑法学的未来。

  薛军回忆起2005年到北京大学求职的场景还历

历在目。他说，陈老师是北京大学法学院的灵魂人

物，一直是后辈学者景仰和仿效的对象，陈老师的学术

研究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力。在中国法学研究的几十年

中，学术研究的范式经历过几次深刻的转型，很多次转

型实际上是从刑法学科开始推动的，无论从部门法哲

学还是部门法教育学的研究领域，学科研究范式的转

换很多都跟陈老师的推动有密切关联。

  林维表示，某种意义上，这一批著述不仅是陈老师

个人学术思想的梳理，也在某种层面上代表了改革开

放之后刑法学术理论发展史的个性化梳理，也是改革

开放后我国刑事法治发展史的某种个性化梳理。

  王兆峰认为，陈老师作为中国刑法学界的领军

人物、标志性人物，多年笔耕不辍，除了出版一系列

的专著、还写了500多篇论文，不仅有刑法理念哲学

层面的，也有刑法教义学、规范刑法学的内容，甚至

还涉及刑事诉讼法学、刑事执行法学等一系列非常

丰富的内容。结集出版不仅是出版界的一件盛事，更

是刑法学界乃至法学界的一件盛事。

致力于建构统一的中国刑法教义学

  梁根林认为，《刑法研究》（十三卷）覆盖了刑法哲

学、刑法价值、刑事法治、刑事政策、刑法原则、刑法立

法、刑法教义、刑法体系、刑法方法、刑法知识、刑法解

释、刑法判例、刑法各罪等领域。其中，让他印象极其

深刻的是，陈兴良教授最早开启关于刑法哲学的思

考，提出了“刑从罪生与刑须制罪”以及“刑当其罪与

刑足制罪”的学术命题。他主张刑法公正、刑法人道与

刑法谦抑的刑法价值构造，认为刑事法治必须直面形

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法律真实与实质真实、程序

正义与实体正义的抉择。他对罪刑法定原则的诠释、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论证，为我国刑法确立罪刑法定

原则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提供了法理背书。他倡

导引进三阶层犯罪论体系与刑法教义学方法论，推动

了中国刑法学在理论体系、学科范式与知识形态上的

转型。他提倡形式解释论，主张刑法解释应当遵循形

式解释在先、实质解释在后的解释秩序。他从法理、规

范与功能等维度对案例指导制度进行了深入研究。他

致力于建构统一的中国刑法教义学，并将教义学方法

与逻辑在刑法分则各罪研究中具体展开。

  劳东燕谈到，“我从1999年起跟随陈老师攻读硕士

与博士，陈老师在学术领域的不断探索与自我超越，给

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大体是在2003年前后，我观察到，陈

老师在学术上有一个明显的转向，那就是旗帜鲜明地

走上法教义学的进路，之后他又在推进刑法教义学的

体系化与本土化方面做了大量的努力。”

  刑法教义学体系如何在方法论上实现自主性与

应变性的有效统一，可谓是具有时代意义的重要命

题。劳东燕认为，自主性守护的是规则之治的价值，

应变性则旨在推进体系对外部环境的适应。透过陈

兴良的两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这一时代命题

的基本构想。一篇是发表在《中国法学》2010年第4期

的《形式解释论的再宣示》，这篇文章陈兴良表达的

是，通过倡导形式解释论而实现对罪刑法定的坚守，

由此来维护刑法体系的自主性；另一篇是发表在《中

外法学》2013年第5期的《刑法教义学与刑事政策的关

系：从李斯特鸿沟到罗克辛贯通》，该文中陈兴良对

走向罗克辛贯通持明确的肯定态度，赞成在犯罪论

的构建中融入刑事政策的思考，以使刑法体系内部

蕴含有效的应变性机制。劳东燕提出，这样的构想是

极富洞见的，对她的相关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

点滴记录中国刑事法治的进程

  在周光权看来，陈兴良最新出版的《刑法研究》

（十三卷）特色鲜明。周光权表示，这十三本书均是陈

兴良的论文，点滴记录了中国刑事法治的进程和刑法

理论的发展历程，建构了一个完整、合理的刑法学体

系，同时也很注重凸显对问题的思考。有些重要论文

比如《罪刑法定的当代命运》对我国1997年立法产生了

重大影响。这些重要的论文是青年一代从事研究，尤

其是做文献梳理时无法绕过去的，它能够为我们的研

究奠定坚实基础，能够为我国刑法学未来的创新提供

指引。没有陈老师孜孜不倦的探索，我国刑法学要达

到今天如此的高度是难以想象的。

  “陈老师始终保持敏锐的眼光，站在学科前沿，引

领研究的思考。我观察了一下，最近二三十年刑法学所

有重要的论争陈老师都在场，都发表了妥当的观点。陈

老师始终对实务保持最密切的关注，问题意识浓厚，致

力于推进理论和实务的互动。有的人认为刑法理论和

实务脱节，我觉得还是看书少了，才会有这样的批评意

见，大家应该多看看陈老师的著作。”周光权如是说。

  付立庆表示，陈兴良不断吸收新知识、探索新领

域。他并不具有外语方面的特别优势，却总能及时更

新和准确领悟外国刑法学的前沿理论，对客观归责

理论的接受及对其体系地位的研究就很好体现了这

一点；他还能跟上时代的步伐，在网络犯罪等新兴领

域发表系列成果。陈兴良不断反思和完善自己，体现

了开阔的胸襟。他从注释刑法学向刑法哲学、从刑法

哲学向刑法教义学的两次学术转型，他对四要件犯

罪构成理论的清理和对阶层犯罪论体系的倡导，都

鲜明体现了反省意识和自我超越。

  付立庆评价陈兴良老师为人厚道，为学宽容。他

既能立场鲜明地坚守罪刑法定原则、体现学者担当，

又能在学术争鸣之中用语平和、体现大家风范。与此

同时，陈老师的研究务实，他善于从司法实务中寻找

问题意识和写作灵感，他的观点接地气，能够指导实

践；他结合于欢案件所写《正当防卫如何才能避免沦

为僵尸条款》的论文影响深远。

陈兴良刑法研究带给我们的思考

  江溯表示，正如陈兴良所言，《刑法研究》是他个

人刑法学术研究的一幅“学术地图”，我们可以借助

这幅地图，按图索骥，清晰地发现我国刑法学发展脉

络以及刑事法治从百废待兴到繁荣发展的历史进

程。近40年间，陈兴良始终引领我国刑法学的发展，

不断推动刑法学知识的转型。作为新中国第二代刑

法学者的领军人物，陈兴良通过《刑法研究》建构了

一个完整且庞大的整体刑法学体系，为我国刑法学

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毫无疑问，这是一部

体大思精、承前启后的重要著作，其对于我国刑事立

法、刑事司法和刑法理论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

值。在我国刑法学的历史上，《刑法研究》将会是一座

备受景仰又无法超越的高峰。 

  林维认为，在现代的学术评价体系中，学者是以

学术作品为核心的。一切讨论，一切思想，一切观点，

倘若没有学术作品，便无从谈起。我们的学者就必须

要不断地写作，不断地推出自己的新作品，不断地让

大家了解自身思想的进展和深入，并且通过这样一

种思想的传播来推动学术的进步。在整个学术探索

的过程中，有不断掉队的人，有失踪者，有迷路者。唯

有像陈兴良那样的一批学者，笃心治学，从来没有迷

失过自己的方向，一直能够走在学术前沿，才能够引

领学术话语和研究方向。

  这套丛书展现了陈兴良极高的刑法学水准，学

界同仁怎么看？阮齐林认为，法治观念的坚守；刑法

教义学体系的构建；回应社会生活，也就是对司法实

务的研究，从这三个方面都反映出陈兴良学问文章，

是刑法学领域的一面旗帜。

  冯军的精彩发言给记者留下极深印象。他认为，

陈兴良是中国刑法学天空上闪耀的明月，而他自嘲自

己不过是“刑法学原野上偶尔发光的萤火虫”！冯军评

价道：“陈兴良具有深厚的刑法学造诣，是我国刑法

学巨擘。其学术思想对中国刑法学具有巨大影响，很

多学术观点都引导着中国刑法学的发展方向。”

  这样高水平的刑法研究功力到底是如何练成

的？冯军认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陈兴良对学问

的执着；不抽烟、不喝酒，孜孜不倦，几十年如一日，

埋头于刑法学研究，这也是重要原因的一部分。

  冯军表示，陈兴良从刑法具体制度的研究开始，

经由刑法哲学的探索，终于刑法教义学的建构，实现

了问题思考和体系思考这两种刑法思维模式的完美

融合，正是因为他脚踏实地，才走出了这条成功的学

术之路；冯军希望更多的年轻学者以及陈兴良的弟

子们要勇于超越。

  曲新久的发言也颇具点睛之力。他幽默地评价：

“陈兴良不仅是刑法学界、也是法学界非常高产的教

授。他已经不是高产了，是十分高产。我私底下不止一

次地说过他，你这么干活，让别的教授怎么办？我曾听

到一位领导说，‘你看陈老师写那么多文章，你们在干

什么？’我想想我在干什么，躺平状态。”（笑声）

  《刑法研究》是否完美无缺？曲新久坦言，“我从

不批评陈老师的观点，有时也许观点不尽一致，但这

带给人们更多的思考和启发，这也许就是学术研究

最具价值和魅力的地方。比如：网络游戏中的虚拟财

产能不能构成盗窃？陈老师一直坚定地认为能，我认

为不能，但这没有对错。”

  车浩认为，遗憾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百科全书式

的广博，不可能在每一个问题点上都能保持最前沿的

深度；因为要打破旧有的传统，就难以避免会有一些略

显偏激甚至矫枉过正的表达；因为追求不断自我更新，

间隔较长的观点之间有时候就会出现断裂甚至冲突。

而且，随着年轻一代刑法学者的成长，有了更加全面的

外国刑法知识作为滋养，对一些问题的研究，在分析视

角或缜密性方面，已经对《刑法研究》有所超越。

  “不过，相信这也是陈兴良教授乐于看到的景象”，

车浩对记者表示，《刑法研究》传递出来的历史感和创

造性，体现了陈老师不断自我更新、始终站在学科前沿

努力探索的精神。陈兴良经常就同一问题持续研究，从

不同的角度，运用新的资料发表论文，在尽力保持前后

逻辑一贯性的同时，也并不忌讳由于认知更新而更改

甚至推翻自己之前的观点。这说明陈老师是以学术真

理本身而非个人权威的不容动摇为追求目标。这种“苟

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的进取精神，足以为青年刑法学

者的榜样。

世说新语

  《新民周刊》第1136期文章《上海的底色，是红色

的！》中写道：自2016年以来，上海擦亮“红色名片”，

打响“上海文化”品牌，让一批革命旧址修缮开放，一

批展览展陈功能提升，上海“红色文化”的金字招牌

越来越亮，“党的诞生地”成为上海的鲜亮名片。

　　其中，上海重点推进“一馆五址”的保护利用。

“一馆五址”具体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

会纪念馆，预计7月1日前正式开馆；中国共产党发起

组成立地（《新青年》编辑部）旧址、中共中央政治局机

关旧址（1928-1931年）分别于2020年7月1日和10月1日完

成文物修缮和临展布置；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旧址于

2019年底完成文物修缮，已于5月10日正式开馆；中共中

央秘书处机关（阅文处）旧址、中共中央特科机关旧

址，目前正在进行修缮收尾和展陈策划布置。据统计，

过去3年，上海先后修缮了茂名路毛泽东旧居、张闻天

故居、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团中央机

关旧址、宋庆龄故居、中国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地（《新

青年》编辑部）旧址等15处重要革命史迹。

　　为了强化红色资源保护的制度保障，上海积极

推动立法，对重要红色旧址、遗址设置保护标识，进

一步提升红色文化的影响力和保护力度。

上海“红色文化”

金字招牌越来越亮

（赵珊珊 供稿）


